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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长喜）12月
29日上午，《信阳市多合一场所
消防安全治理规定》（以下简称

《规定》）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
记者从会上获悉，这是我市首部
政府立法实体法，许多规定与居
民生活息息相关。

《规定》于2022年11月30日
经市人民政府第104次常务会审
议通过，将于 2023年 1月 1日起
正式施行，这是我市首部政府立
法实体法，将在全市消防安全治
理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据了解，多合一场所，是指住
宿与生产、储存、经营等混合设置
在同一连通空间内的室内场所。
多合一场所中住宿与生产、储存、
经营等多功能合一，消防安全隐
患多，应急救援的难度和危险程
度高。目前我市共有沿街门店九
小场所6.6万余家，住宿与生产、
储存、经营等一种或多种用途混
合设置的“多合一”场所遍布城

乡，消防“乱点”隐患突出，消防安
全条件差，人员消防意识淡薄，

“多合一”场所内电动自行车违规
停放充电等问题屡禁不止，“小火
亡人”事故时有发生，造成较大人
员财产损失。为深刻吸取教训，
有效防范化解“小火亡人”风险，
补充完善消防法律法规规定，完
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
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我市
通过立法的形式固化我市防御和
应对火灾事故措施，加强“多合
一”场所消防安全治理。

《规定》明确，市、县（区）人民
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多合一场
所的消防工作，督促本级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履行
管理职责；应急、消防、住建、规划
等部门按照法律法规和消防安全
职责，合力做好多合一场所消防
安全治理工作；乡镇（街道）“一队
一中心”、公安派出所、村（居）民
委员会具体落实监管措施，常态

开展监督检查、消防巡查、宣传教
育等工作。《规定》明确，多合一场
所集中区域的建设管理单位或者
物业服务企业，统一设置电动两
轮车、电动三轮车存放和充电场
所，并加强管理；任何单位或者个
人不得在多合一场所内停放电动
两轮车、电动三轮车，或者为电动
两轮车、电动三轮车充电，为有效
治理多合一场所电动自行车违规
停放充电提供了法律依据。

哪些地方禁止设置多合一
场所呢？《规定》明确，四种情形禁
止设置多合一场所：生产、储存、
经营易燃易爆的建筑；在具有火
灾危险的厂房、仓库、集贸市场、
商场和公共娱乐场所；地下建筑；
法律、法规、规章及消防技术规范
的其他场所。已经设置多合一场
所的，应配备灭火器、消防应急照
明、建议破拆工具等消防器材和
设施，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
保完好无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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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与生活相关的规定你需要了解

买卖合同起纠纷
庭中调解巧化解

本报讯（郑 磊 宋浩铭）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
环境，高效审理涉企纠纷案件，近日，平桥区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彭洁成功
调解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有效保障了企业的合
法权益，用实际行动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有力的司
法保障。

2017年9月20日，原告信阳市某水泥有限公司与
被告王某兵签订《排水管材料采购合同》，双方约定原
告按照合同完成供货义务，被告按期支付货款，后原
告按约履行合同义务。但在后续结算中，被告尚欠原
告 82.7万元货款未付，原告多次催收，被告以各种理
由推诿，无奈之下，原告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诉至平
桥区人民法院，该法院在受理该案后，依法适用简易
程序公开进行了审理。

彭洁法官承办该案后，认真翻阅案卷，梳理案
情，了解到被告承认拖欠货款的事实，但因资金紧
张，暂时无能力偿还。彭洁法官认为本案事实清
楚，争议焦点明确，且原被告双方愿意调解，随即组
织双方开展庭中调解。调解过程中，承办法官晓之
以理，动之以情，细致耐心地给被告释理说法，告知
其不支付货款的法律后果。同时，法官劝说原告体
谅一下被告的难处，双方各退让一步，宽限被告的
还款时间。经调解，双方最终达成协议：被告承诺
于 2023 年 1 月 15 日前支付 20 万元，2023 年 5 月 30
日前把剩余欠款 62.7万元付清；被告自愿承担本案
诉讼费，原告主动撤诉。至此，一起买卖合同纠纷
案件得以圆满调解。

平桥区人民法院始终把高效审理涉企案件作
为护航经济发展的重点，发挥司法职能，为辖区经
济健康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下一步，平桥区人
民法院将继续践行“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
认真研判涉企案件，坚持释法析理，及时跟进调处
涉企矛盾纠纷，助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服务保
障平桥经济高质量发展。

通 知
河南君祥置业有限公司:

近年因疫情等因素影响，我公司经营的

百家来生活超市光山财富广场店持续亏损，

难以继续经营，我公司已于 2022 年 10 月 10
日向贵方发送《解除合同告知书》，告知你

方解除租赁合同并移交租赁房屋。我公司

于 2022 年 10 月 15 日前已实际撤场,达到移

交条件。

特再次通知。

通知人:信阳百家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3日

声 明
兹有高国锋豫S8900挂车，该车已自行拆

解报废，此机动车号牌，因不慎丢失，特声明

作废。

按照国务院《物业管理
条例》、建设部《前期物业管
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
和《河南省前期物业招标投
标 管 理 暂 行 办 法》相 关 规
定，信阳美好未来社区开发
运营有限公司决定对美好
未来社区项目的前期物业
服务采取公开招标方式选
聘物业服务企业，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美好未来社区项目 9
号地块项目位于信阳市羊山
新区新七大道与新三十二大
街交叉口西南角，项目总占地
面积 26173.74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 78779 平方米。住宅建
筑面积 58798平方米；公共服
务配套建筑面积 2451 平方

米，地下总建筑面积 17530平
方米。项目绿地率 35.40%；
建筑密度 16.20%，容积 2.3。
项目分为 1期开发，分 2批交
付；计划交付时间为2024年6
月、2024年12月。

二、投标单位资格要求：
（与招标文件资格要求相符）

1.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2. 拥有相应的专业技术

人员；
3. 具备为业主提供专业

服务的能力；
4. 未评定星级物业服务

企业不得参与本投标。
三、领取招标文件时间和

地点
2022 年 12 月 30 日 至

2023年1月6日

招标文件领取地点：信阳
市羊山新区新七大道 56 号
304办公室

四、递交投标文件时间：
2022年12月30日至2023年1
月30日15时30分

五、投标资格预审方式：
合格制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1. 2023年1月30日15时

30分
2. 开标地点：信阳市羊

山新区新七大道 56 号七楼
会议室

联系人：陈祥
联系电话：15839707599
信阳美好未来社区开发

运营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8日

前期物业招标公告

12月 28日，淮滨县走读淮河文化园天镜湖上，大批野生鸟类翔集湖面，栖
息觅食，尽享冬日暖阳，也给走读淮河文化园带来勃勃生机。 王长江 摄


